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绵民办〔2022〕182 号

绵阳市民政局
关于开展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工作的通知

各县市区民政局、各园区社发局、科学城民政局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民政部关于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养老机构等

级评定体系的指导意见》(民发〔2019〕137 号)，进一步推进养

老机构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，加强各养老机构的规范化和标准

化管理，努力推动养老机构提质升级，全面提升养老机构管理水

平和服务能力，满足我市老年人多层次、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，

按照“全面客观，质量为重，注重实效，独立公正”的原则组织

实施本次评定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参与评定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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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市范围内各养老机构，包括公办、民办、公建民营的福利

院、养老院等，并同时满足下列 6 项基本要求的养老机构：

1.已依法办理登记手续；

2.已获得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书并在有效期内或已完成属

地民政部门备案；

3.入住老年人数量在 20 人及以上；

4.近一年内无责任事故发生，未受到行政处罚、刑事处罚；

5.近三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；

6.未列入养老服务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；

新设立的养老机构在完成备案持续运营满一年后才能申请

等级评定。

二、评定依据

以《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》(GB/T 37276-2018)（见附

件 2）和《〈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〉国家标准实施指南(试

行)》（见附件 3）为依据。

三、评定条件

按照《绵阳市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指南》（见附件 4）

中星级划分的基本要求合理申报评定等级。首次参评的养老机构，

最高申报评定四星级。

四、评定程序与时间安排

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程序依次为养老机构申报、培训、自评、

材料审核、符合参评名单公示、第三方评定机构现场评定、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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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果公示、评定复核、授予等级证书和牌匾。评定程序采取自下

而上、逐级审核评定的办法进行。

（一）申报阶段（2022 年 11 月 30 日以前）。各县（市、

区）民政局负责组织本辖区养老机构进行自愿申报。并将申报机

构于 11 月 30 日报市民政局养老福利科（联系人：董华俊 联系

电话：13795955209）。

（二）培训阶段（2022 年 12 月 15 日以前）。由测评机构

组织申报的养老机构负责人及各县市区民政局具体负责人就等

级评定进行专题培训。

（三）自评阶段（2023 年 2 月 1 日以前）。各县（市、区）

民政局负责组织本辖区内申评养老机构认真开展自评工作。养老

机构等级评定以自愿申报为原则，符合附件 1 基本条件的养老机

构对照《〈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〉国家标准实施指南(试行)》

进行自评，养老机构凭机构账号、密码登录网址（附后），根据

系统提示依次在线完成等级评定申请、机构自评工作。

登录网址：http://at.lingyishuju.com/login

等级评定申请须在线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申请书；

2.养老机构等级评定自评表；

3.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或企业法人登记证或民办非企业法

人登记证；

4.经民政部门备案或有效期内的养老机构许可证（正/副本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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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机构简介及所获荣誉、奖项等证明材料。

（四）审核阶段（2023 年 2 月 15 日至 30 日）。市民政局

成立评定委员会对申报材料初审后，确定本年度养老机构等级评

定参评名单，并通过民政信息平台或其他方式进行公示，公示期

为 5 个工作日。

（五）现场评定（2023 年 3 月 1 日至 3月 31 日）。第三方

评定机构按照评定标准，对纳入参评名单的养老机构进行现场评

定。

（六）评定结果公示（2023 年 4 月 1 日至 10 日）。第三方

评定机构根据资料审查和现场评定对养老机构综合评审，提出申

报机构等级评定初步意见。市评定委员会对初步评定意见进行审

核，确定评定等级，并通过民政信息平台公示评定结果，公示期

为 5 个工作日。

（七）评定复核（2023 年 4 月 11 日至 20 日）。对公示结

果有异议的养老机构，可在公示期内向市评定委员会提出书面复

核申请。市评定委员会听取养老机构的申述，确认复核材料，必

要时重新进行评定。

（八）评定结果公告（2023 年 4 月 30 日前）。养老机构评

定结果经公示无异议后，由各级民政部门通过民政信息平台或其

他方式发布公告，并向获得等级的养老机构颁发等级证书和牌匾。

五、评定组织

成立绵阳市养老机构实施登记评定委员会。（详情见附件 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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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评定要求

（一）养老机构在评定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终止评审：

（1）存在重大安全责任事故行为的或者存在重大风险隐患

的；

（2）提供虚假评审资料，有伪造、涂改有关档案资料等弄

虚作假行为的；

（3）违反评审纪律，干扰评定工作的行为；

（4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。

（二）评定委员会成员、评定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

回避：

（1）与参评的养老机构有利害关系的；

（2）曾在参加评定的养老机构任职，离职不满 2 年的；

（3）有其他可能影响评定结果公正关系的。

附件：1.绵阳市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委员会成员名单

2.《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》国家标准（GB∕T37276

－2018）

3.《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》国家标准实施指南(试行)

绵阳市民政局

2022 年 11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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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绵阳市养老机构等级评定评审委员会名单

一、评审委员会

主 任： 代 宏 市民政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
副主任： 苟 荀 市民政局党组成员、机关党委书记

委 员： 严 印 市民政局养老服务与社会福利科科长

隋国辉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康养护理学院院长

二、评审委员会办公室

主 任：苟 荀 市民政局党组成员、机关党委书记

副主任：严 印 市民政局养老服务与社会福利科科长

隋国辉 西南财大天府学院康养护理学院院长

成 员：蔡山彤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康养护理学院副院长

张 翼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康养护理学

院副院长

李 礼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老龄与健康服务业发展

科科长

蒋 伟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监管科科长

刘 政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化科一级主任科员

马龙云 市民政局养老服务与社会福利科三级主

任科员

评定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民政局养老服务与社会福利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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